
在劳动争议案件诉讼过程
中， 不时会出现用人单位或劳动
者承认于己不利事实即自认的现
象。 那么， 该自认是否构成 “作
茧自缚” 的事实呢？ 答案是根据
不同情形进行认定。 以下案例评
析对此作出了相应的法律解读。

【案例1】
公司认可于己不利的事

实， 员工无需举证证明

2023年9月， 李女士起诉后，
公司在向法院提交的答辩状以及
在开庭审理过程中， 均明确认可
李女士主张的加班事实。 可是，
当庭审结束后 ， 公司又表示反
悔， 称李女士根本没有加过班。
此时， 李女士还需就加班事实承
担举证责任吗？

【点评】
李女士无需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 第三条规
定： “在诉讼过程中， 一方当事
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 或者
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
的 ， 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
明。 在证据交换、 询问、 调查过
程中， 或者在起诉状、 答辩状、
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 当事人明
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 适用
前款规定。” 本案中， 公司在答
辩状以及开庭审理中均明确认可

李女士主张的加班事实， 依据该
规定应当确认公司的反悔不能成
立。

【案例2】
代理人自认而公司不反

对， 应当视为已经自认

2023年10月， 方女士提起劳
动争议诉讼后， 公司特别授权委
托代理人刘某在开庭审理中， 认
可方女士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
7823元， 在场的公司法定代表人
没有提出异议。 近日， 公司又以
方女士的平均工资只有5823元为
由否认刘某的自认 。 在此情况
下， 刘某的自认事实是否有效？

【点评】
刘某的自认应当视为公司的

自认， 且是合法有效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 第五条规
定： “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
加诉讼的， 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
除的事项外， 诉讼代理人的自认
视为当事人的自认。 当事人在场
对诉讼代理人的自认明确否认
的， 不视为自认。” 本案中， 公
司对刘某是特别授权即通常说的
全权代理， 而对刘某在庭审中于
公司不利的自认， 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并没有否认， 故应当认定于
公司不利的事实， 即确认方女士
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7823元而

非5823元。

【案例3】
公司既不承认也没有否

认， 当属自认有关事实

近日， 在林女士与公司劳动
争议一案的开庭审理过程中， 公
司法定代表人就林女士主张的工
龄既没有承认也不否认， 经法官
说明后果并询问后， 其仍然没有
明确表明态度。 事后， 公司又以
其没有明确答复为由而否定。 在
这种情况下， 能认定公司已经自
认吗？

【点评】
应当认定公司已承认对应事

实， 即林女士的工龄以其本人的
主张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 第四条规
定： “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
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
承认也不否认， 经审判人员说明
并询问后， 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
定或者否定的， 视为对该事实的
承认。” 本案中， 公司法定代表
人在庭审中对林女士主张的工资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经法官说明
并询问后， 其仍然未表明态度。
因此， 公司事后不能以没有明确
答复为由而否定林女士的主张。
恰恰相反， 而应当采信林女士的
主张。

【案例4】
员工为促成调解作出妥

协， 不能作出不利认定

黄女士起诉时主张其加班天
数为67天。 近日， 法院开庭审理
本案。 在进入法庭调解阶段后 ，
黄女士为使纠纷得到更快处理，
促成与公司达成调解协议， 同意
按50天计算加班天数。 后来， 因
其他诉请争议较大导致双方不能
达成调解协议。 在此情况下， 公
司坚持以黄女士已经认可为由，
认为只能按50天认定加班天数。
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点评】
在本案这种情况下， 不能作

出不利于黄女士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一百
零七条规定： “在诉讼中， 当事
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
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 不得在
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
据， 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
均同意的除外。” 本案中， 黄女
士只是基于能使纠纷得到更快处
理， 促成达成调解协议， 才同意
减少计算加班天数， 在事与愿违
的情况下， 公司不能据此以黄女
士已经认可为由， 否定其以前的
主张。

颜梅生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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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遗产继承问题呈现出
多样化、 复杂化趋势。 譬如， 儿
媳能否继承公公遗产？ 女婿是否
享有岳父财产继承权？ 再婚夫妻
约定互不继承遗产怎么办 ？ 对
此， 以下案例分别作出了法理分
析。

情形1
父子同亡， 儿媳能否继

承公公遗产？

刘师傅与独子小刘在一起工
伤事故中同时罹难。 事后， 小刘
之妻葛女士与婆婆商量如何处理
公公遗下的存款时， 婆婆说这笔
遗产儿媳无继承权。 由于分歧较
大， 葛女士诉至法院， 要求确认
小刘和自己的继承权， 并依法分
割公公的遗产。 法院经审理， 认
定小刘为其父的合法继承人， 原
告为其亡夫的第一顺序继承人，
判决争议遗产按照法定继承予以
分割。

评析
《民法典》第1121条规定：“继

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相互
有继承关系的数人在同一事件中
死亡， 难以确定死亡时间的， 推
定没有其他继承人的人先死亡。
都有其他继承人， 辈份不同的，
推定长辈先死亡； 辈份相同的，
推定同时死亡 ， 相互不发生继
承。” 依据该规定， 葛女士的丈
夫和公公在同一事故中死亡， 应
推定公公先死亡， 所以其丈夫对
公公的遗产享有继承权； 又因公
公生前没有立下遗嘱， 所以他所
留下的遗产应适用法定继承。 也

就是说， 对该笔遗产， 葛女士和
婆婆均享有继承权。

情形2
尽了赡养义务， 丧偶女

婿是否享有继承权？

2000年初， 职工闵某与康女
士结为夫妇。 因岳母早年亡故，
妻弟小康在外地工作， 闵某夫妇
婚后一直与岳父共同生活。 2011
年康女士因病去世 。 妻子过世
后， 闵某为照顾年迈多病的岳父
没有再婚， 主动承担起照料老人
日常饮食起居的责任。 今年5月，
闵某的岳父因病去世， 身后遗有
90万余元的遗产。 闵某要求与小
康共同继承这笔遗产， 小康以姐
夫不是法定继承人为由拒绝。 本
案经法院审理， 最终确认闵某作
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参加继承， 判
决闵某与小康按法定继承分割相
关遗产。

评析
《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遗

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1） 第
一顺序 ： 配偶 、 子女 、 父母 ；
（2） 第二顺序： 兄弟姐妹、 祖父
母、 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 由
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第二顺序
继承人不继承； 没有第一顺序继
承人继承的， 由第二顺序继承人
继承。” 由此可见， 通常情况下
丧偶女婿的确不是法定继承人，
即没有继承权 。 但是 ， 该法第
1129条规定 ： “丧偶儿媳对公
婆， 丧偶女婿对岳父、 岳母， 尽
了主要赡养义务的， 作为第一顺
序继承人。” 关于 “主要赡养义

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
的解释（一）》第19条规定：“对被
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
源， 或者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
要扶助的， 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
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 本
案中， 闵某符合 “作为第一顺序
继承人” 的法定条件。

情形3
再婚夫妻 “互不继承遗

产” 协议是否有效？

4年前， 退休教师老邵与吴
阿姨登记再婚时， 考虑到各自财
产继承问题， 二人协商达成一份
“身后互不继承遗产 ” 的协议 。
今年7月老邵去世， 他的儿女在
继承其遗产时 ， 吴阿姨提出异
议， 认为当年那份协议违反法律
规定是无效的， 她也享有已故老
伴遗产的继承权。 那么。 这个协
议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评析
的确， 依据协议吴阿姨不享

有对老邵遗产的继承权。虽然《民
法典》第1061条作出了“夫妻有相
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的规定，但该
法又在第1065条规定：“男女双方
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
有 、 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
有、 部分共同所有……夫妻对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
婚前财产的约定， 对双方具有法
律约束力。” 这里的约定， 也包
括对身后遗产处理的约定。 由此
可见， “互不继承遗产” 的协议

并未违反法律规定， 是具有法律
效力的。

情形4
死亡赔偿金能否算作遗

产继承？

2023年初， 老孙之子小孙向
同事小王借款20万元用于还债。
同年7月小孙因车祸不幸离世 ，
肇事方赔偿给老孙夫妇死亡赔
偿金等费用30余万元。 因小孙死
亡时没有留下遗产， 小王便将老
孙夫妻告上法庭 ， 主 张 用 这 笔
赔偿金抵做遗产清偿借款。 法
院经审理， 驳回了小王的诉讼请
求。

评析
《民法典》第1181条第1款规

定：“被侵权人死亡的， 其近亲属
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该法第1122条第1款规定 ： “遗
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
法财产。” 根据以上规定， 被侵
权人死亡后的赔偿费所有权应是
近亲属， 而并非死者。 死亡赔偿
金是被侵权人死亡后才取得的，
并不是死亡前取得的财产 。 因
此， 从死亡赔偿金的请求主体和
取得时间来看， 死亡赔偿金是基
于死者死亡后侵权方对死者近亲
属所作出的赔偿， 不属于法律规
定的遗产继承范围。 因此， 小王
不能按照 《民法典 》 第 1159条
“分割遗产， 应当清偿被继承人
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的
规定来主张死者近亲属清偿债
务。

张兆利 律师

编辑同志：
我与刘女士结婚后不

久，就出具《房屋产权协议
书》。该协议书写明：“……
本人名下有一套50平米的
房产， 系婚前财产， 现自
愿赠给刘女士。” 该协议
书一式二份， 由我签注姓
名和年月日后， 双方各持
一份， 但一直未去办理产
权变更登记。 我们共同生
活 3年后 ， 因感情破裂 ，
我提出离婚， 刘女士同意
离婚， 但声称我承诺给其
房产， 属于双方对婚内财
产的约定， 故必须先将房
产过户给她。 而我认为这
属于赠与性质， 在未过户
之前自己有权撤销赠与。

请问： 该份 《房屋产
权协议书》 究竟是属于婚
内财产约定还是婚内赠
与？

读者： 景盛

景盛读者：
刘女士的主张难以成

立。
《民法典》 第一千零

六十五条规定： “男女双
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
财产归各自所有、 共同所
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 部
分共同所有。 约定应当采
用书面形式……” 该条是
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规
定。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夫
妻就双方之间的财产关系
采用何种夫妻财产制所订
立的契约， 具有总体上安
排夫妻财产关系的功能 ，
对双方婚内获得的财产产
生持续的约束力， 而且作
为一种书面契约， 还应当
有双方签名。 本案中， 案
涉 《房屋产权协议书》 虽
然名称为 “协议”， 但仅
有你将名下房屋产权给予
刘女士的单一内容， 并无
其他有关双方婚前或婚后
财产的约定， 尤其是该协
议只有你某一人签字， 故
不应认定为婚内财产约
定。

你的说法有法律依
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
编的解释 （一）》 第三十
二条规定： “婚前或者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 当事人
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
与另一方或者共有， 赠与
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
前撤销赠与， 另一方请求
判令继续履行的， 人民法
院可以按照民法典第六百
五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 ”
《民法典》 第六百五十八
条规定： “赠与人在赠与
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
撤销赠与。” “经过公证
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
撤销的具有救灾、 扶贫 、
助残等公益、 道德义务性
质的赠与合同， 不适用前
款规定。” 本案中 ， 《房
屋产权协议书》 不具有救
灾、 扶贫、 助残等公益 、
道德义务性质， 所以你可
以撤销赠与。

潘家永 律师

面对这些特殊情形，如何进行遗产继承？

劳动争议中的自认事实是否均合法有效？ 丈夫承诺赠妻房产
过户之前可以撤销


